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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云医保 〔２０２１〕６４号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规范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病

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

各州 (市)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,省医保中心:

为深入贯彻 «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»(国家医疗

保障局令第１号)、«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

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» (云发 〔２０２０〕１９号),加强城镇

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管理,进一步完

善用药制度,合理用药,合理施治,保障参保患者切身利益,减

轻医药费用负担,结合我省实际,现就规范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特殊病慢性病药品支付范围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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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省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

病统一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,«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

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统一全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

病病种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»(云医保 〔２０２０〕７７号)及 «云南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全省基本医疗保险部分门诊特殊病慢性病

用药范围的通知» (云医保 〔２０２０〕１４０号)明确的药品使用范

围不再执行.

二、纳入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民族药、医疗机构

制剂、中药饮片 (配方颗粒)同步纳入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

特殊病慢性病支付范围.

三、与门诊特殊病慢性病治疗相关的诊疗项目和医用耗材,

符合以疾病诊断或治疗为目的,且诊断、治疗与病情相符的,纳

入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病支付范围,具体目录不

再另行制定.

四、参保人发生的可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门诊特殊病

慢性病医药费用,应符合以下条件:(一)以疾病诊断或治疗为

目的;(二)诊断、治疗与病情相符,符合药品法定适应症,药

品、诊疗项目和医用耗材符合医保限定支付范围;(三)由符合

条件的定点医药机构提供; (四)由统筹基金支付的药品费用,

应当凭医生处方;(五)按规定程序经过药师或执业医师审查.

五、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,用于门诊特殊病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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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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